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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云府行复〔2019〕21 号

申请人：黄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黄某某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作决定书》（云

人社工不认字〔2019〕02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

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1、撤销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云人社工不认字〔2019〕

02 号）。

2、责令被申请人对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。

申请人申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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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卢某某从发病至死亡期间，均处于工作时间。(一)

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，以及第三人高三级的崔某某教

师可以确认: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，卢某某已经开始身体不

适，直至 3 月 20 日晚上晚修，卢某某仍然坚持工作，说明

发病开始至 3 月 21 日凌晨突发性死亡期间，处于工作时间

内；(二)第三人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，以及校医、教师等知

情人可以证明，事发当晚卢某某确实将学生作业、试卷带回

工作间(教师宿舍)批改，说明突发疾病死亡时处于工作时间

内。

二、卢某某从发病至死亡期间，均处于工作岗位。(一)

本案卢某某发病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，当日以及次

日均为正常上班时间，而且次日晚上为加班值班并批改作

业、试卷，直至病情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，都是为了完成学

校的教学工作；(二)病情突发严重时，卢某某仍然在学校的

工作间(教师宿舍)，而且当时将作业、试卷带回工作间继续

批改，毫无疑问也是为了完成学校的教学工作；(三)退一步

来说，假设卢某某并非在校内发病死亡，但发病后直至死亡

期间，只要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继续工作，也应认定处于工

作岗位。

三、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。(一)卢某某于 2019 年 3

月 19 日上午已经开始发病，只不过病情并没有 3 月 20 日晚

至 21 日凌晨突发时那么明显；(二)病情在 3 月 20 日晚至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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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凌晨时间段突然加重并导致死亡，卢某某属于突然发病死

亡即突发疾病死亡情形；(三)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上

午发病后，至 21 日凌晨病情加重时，校医黄某某已经作了

诊断，此时处于昏迷状态即还没死亡；而且，云浮市中医院

医护人员到场后，也进行了 40 分钟抢救，说明学校的医疗

机构以及医院都作了诊断，属于诊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情

形。

综上，本案第三人已确认卢某某在病情突然严重时正在

加班工作，并经抢救无效死亡，而且己提供有关证据及本案

知情人予以证实，被申请人以证据不够充分为由不予认定为

工伤，与事实不符、适用法律错误。恳请市人民政府依法审

查，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1、身份证、结婚证。证明申请人的主体身份资格。

2、云人社工不认字〔2019〕02号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证明被申请人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行政决定。

3、云人社工举〔2019〕01号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。证

明申请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。

4、证人证言（崔某某于7月12日作出的证明）、《证明》（邓

发纪念中学于7月11日出具的两份证明），证明卢某某在2019

年 3月 19日已发病，至3月20日晚仍然加班工作，在工作时

间内为完成单位的工作（在工作岗位），病情加重突发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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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邓发中学2019 届高三文综考试安排表、邓发中学晚修

坐班安排表。证明卢某某在发病时处于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，

并且为完成单位工作坚持加班，直至病情加重突发死亡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作出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(云人社工不

认字〔2019〕02 号)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卢某某于 2019

年 3 月 21 日凌晨 2:18 发病，发病地点在教师宿舍，不属于

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。根据第三人和申请人提交的资料，结

合相关调查，被申请人核实情况如下：卢某某是云浮市邓发

纪念中学的任课老师，负责高三年级 2 个班的地理课教学。

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上班期间，卢某某身体不适曾向同事

崔某某提起。2019 年 3 月 20 日晚上，按照工作安排，卢某

某晚修值班。当晚上 22:00 时左右，卢某某在晚修值班结束

后回教师宿舍。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:18 许，卢某某妻子

黄某某(和卢某某同住教师宿舍)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邻居蔡

某某老师听到呼叫立刻帮忙通知当晚值班校医黄某某到场，

据黄某某表述，当他到场时卢某某和衣仰躺在床上，林小瑜

老师正在帮他做人工心脏复苏，查体发现瞳孔散大，颈动脉

搏动消失，无自主呼吸和心跳，嘴唇发紫，人已陷入昏迷。

黄某某接手做人工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约 30 分钟后，云浮

市中医院 2 名医护人员到场继续抢救超过 40 分钟后，医生

当场宣布抢救无效死亡，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(推断)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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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40002017632924)所载死亡原因为：心源性休克。对于上

述事实，有第三人提交的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《关于为已故

教师卢某某申请认定工伤的函》及被申请人所作的《工伤事

故调查笔录》、调查所取得的资料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(云人社工不

认字〔2019〕02 号)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。2019 年 4 月

19 日，第三人邓发纪念中学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

料，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

决定书》(云人社工受字〔2019〕01 号)并送达，于 2019 年

5 月 8 日作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(云人社工举字〔2019〕

01 号)并送达。被申请人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、2019 年

5 月 14 日作了调查取证。基于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

晨 2:18 发病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事实，被申请人

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作出《不子认定工伤决定书》(云人社

工不认字〔2019〕02 号)并依法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邓发纪

念中学，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作出的不子认定工伤决定，依

据充分，适用法律准确。卢某某在 3 月 19 日上午上班期间

身体不适，仅有同事崔某某予以证实，申请人未能提供卢某

某到医疗机构就诊的记录，根据《关于实施(工伤保险条例)

若干问题的意见》(劳社部函〔2004〕256 号)关于“三、职

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

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，视同工伤 48 小时的起算时间，以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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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作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的规定，卢

某某发病起算时间应以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:18 申请人

拨打 120 急救电话时间为准，因此，申请人主张卢某某 3 月

19 日上午上班期间发病不成立。另经被申请人在调查核实：

卢某某3月 19日正常上2节课,3月 20日-3月 21日为月考，

不用上课，卢某某 3 月 20 日上午参与监考 12 班语文科目 1

场次，晚修轮值，综合科(含地理)安排在 3 月 21 日上午开

考，原计划卢某某 3 月 21 日上午无监考任务，下午监考 12

班的英语科目，除以上工作安排，经被申请人提出，第三人

没提交其他补充卢某某需要加班的说明材料，根据《工伤保

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(一)项“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

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”规定，工

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是并列的，两者必须同时满足，卢某某下

晚修回到教师宿舍后凌晨 2：18 突发疾病，既不是工作时间，

也不在工作岗位，不应视同工作。

综上所述，卢某某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凌晨 2：18 发病

并死亡，不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云人社工不

认字〔2019〕02 号）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程序合法，

适用法律正确，请云浮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持。

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：

1、工伤认定申请表、关于为已故教师卢某某申请认定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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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的函、云浮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审批表、卢某某身份证、《居

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4400002017632924）、遗体

火化证。证明申请人向答复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、提交工伤

认定申请资料。

2、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签领

登记表。证明答复人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申请人和第三人

送达。

3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、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签领登记

表。证明答复人根据工伤调查取证需要，给予申请人举证补

充证据。

4、黄某某证言、黄某某身份证、黄某某结婚证。证明申

请人举证补充证据。

5 、 2018-2019 学 年 第 一 学 期 高 三 年 级 课 程 表

（2019.2.17）、邓发纪念中学 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任

课分工表、邓发纪念中学 2019 届高三级 3 月考监考表、高

考总复习优化设计知能分级练（高三 12 班邓敏）、高考总

复习南方凤凰台二轮提休导学案。证明死者卢某某的工作安

排及加班的情况。

6、崔某某、黄某某、工伤事故调查笔录、身份证。证明

答复人依法职向崔某某、黄某某调查的事实。

7、《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、2019 年不予认定工伤决

定书签领登记表。证明答复人依法依职权作出不予认定工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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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并送达给当事人。

第三人没有提供答辩状及证据材料。

本府查明：

死者卢某某，男，1987 年 9 月 11 日出生，系云浮市邓

发纪念中学的任课老师，主要负责高三年级 2 个班的地理课

教学。上班时间约为：上午 7：30-11：20，下午 14：30-17：

10。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每天排班 2 节课，晚修值班是

每周 2 次。2019 年 3 月 19 日上午上班期间，卢某某感觉身

体不适，并向同事崔某某提起，崔某某当时建议其去看医生。

按学校教学任务安排，卢某某于 3 月 20 日上午参加高三级 3

月的语文监考，3 月 20 日晚进行了晚修坐班。晚修结束后根

据工作要求，卢某某将作业和试卷带回教师宿舍。3 月 21 日

凌晨 1 时 40 分左右，卢某某妻子黄某某发现其身体状况异

常，呼吸困难，伴有抽搐症状，便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邻居

蔡某某通知当晚值班校医黄某某到场。在校医黄某某到达

前，由同事林小瑜对卢某某做人工心脏复苏，黄某某到达后

查体发现卢某某瞳孔散大，昏迷，颈动脉搏动消失，无自主

呼吸和心跳，嘴唇发紫，人已陷入昏迷。黄某某接手人工心

脏复苏和人工呼吸约 30 分钟，云浮市中医院 2 名医护人员

到场进行抢救，历时 40 分钟后宣布抢救无效死亡。《居民

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（4400002017632924）记载死亡

原因为：心源性休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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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，卢某某从 3 月 19 日上午期间出现身体不适至 3

月 21 日凌晨发病，既没有到医疗机构就诊记录，也没有到

学校医务室诊治。

本府认为：

本案争议焦点为，1、卢某某是否存在为所在单位加班工

作的事实；2、卢某某的情形是否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

十五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。

根据在案证据《邓发纪念中学2019届高三级3月监考表》

和《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高三年级课程表（2019.2.27）》

显示，卢某某于 3 月 20 日上午进行监考，晚上进行晚修坐

班。证据《工作认定申请表》中“受伤害经过简述”一栏记

载“……按照学校教学安排，2019 年 3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

当晚晚修由卢某某老师坐班，10 时左右晚修结束后，根据工

作要求，尚有一些作业和试卷需要批改，因当晚晚修后时间

已经很晚，卢某某老师将作业和试卷带回学校教师工作间继

续批改，……”，“用人单位意见”一栏记载：“情况属实，

同意申请”，用人单位云浮市邓发纪念中学于该栏盖章确认。

从上证据可说明，卢某某根据学校教学任务安排，从 3 月 20

日上午参加监考，至晚上晚修坐班结束后回教师宿舍继续批

改学生作业和试卷，该工作事实与其中小学教师的职业特点

相符合，应属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。卢某某下班后将

学生作业和试卷带回学校宿舍继续批改，是否属于加班工作

期间从事教学岗位职责工作突发疾病死亡，是作出本案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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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，被申请人在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

定时，对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所主张的加班工作事实，未予

调查核实，仅以申请人未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发病期间正在

“加班”为由，作出本案不予认定工伤决定，属主要事实不

清，证据不足。

综上所述，本府认为，在职工发病和死亡是否发生在工

作时间、工作岗位上缺乏相关证据证明、难以确定的情况下，

根据工伤认定倾向性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原则，应当作出有

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定，而非否定性的事实认定。被申

请人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作决定书》（云人社工不认字〔2019〕

02 号）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依法应予撤销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一、撤销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9 年 6 月

18 日作出的《不予认定工作决定书》（云人社工不认字〔2019〕

02 号）。

二、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重新作出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《行政复议

决定书》之日起 15 日内，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为被告，向云

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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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人民政府

2019 年 9 月 27 日


